
高雄市樹德家商 103 學年度健康促進計畫成果報告 

活 動 內 涵 類 別 

□整體學校衛生政策 □營造安全校園環境 □菸害防治 □檳榔危害防治 

□傳染病防治 □正確用藥 □健康相關社團或活

動 

□性教育(含愛滋病

防治) 

□健康體位 □健康促進相關研習 

■其他(請註明)學校物質環境 

活 動 名 稱  設置親善哺(集)乳室 

活 動 期 間  全學年 

主 辦 單 位 健康中心 協辦單位 總務處 

參 與 人 數 

( 單 位 ： 人 ) 

教職員工生(含進修部)   

   

執行方式 

為便利本校教職員工生及參訪本校人士產後持續餵哺母乳，並配合行政院衛 

生署母乳哺乳政策及兩性工作平等法，特設置哺(集)乳室，訂定哺(集)乳室使

用管理要點（附件一）。 

執行內容 

利用各辦公室電視公告，提供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孕產婦關懷諮詢專線 

0800-870-870 ( 國語諧音：抱緊您 抱緊您 )，諮詢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 

上午 08:00 -下午 18:00 (例假日及國定假日休息)。 

 

執行成效 提昇及支持全民化的母乳哺餵政策宣導 

活   動   相   片 

  

 
 



 

(附件一) 

 

 

 

 

     哺(集)乳室服務 
 

 

＊開放時間 

  週一至週五：上午 8:00-12:00；下午 13:00-17:00； 

              晚上 17:00-21:30。 

＊使用規則 

1、如需使用哺(集)乳室，請至本校總務處或健康中心將有專人為 

   您服務，或可電洽總務處(分機 2201~2210)、健康中心(分機 

   3007)。  

2、使用前後請於登記本上記錄。  

3、如需儲存乳汁，請自備集乳袋，並清楚標明姓名、集乳日期， 

   寄放於冰箱凍室內，並於登記本上註明，需取回乳汁時程序相 

   同，儲存時間請勿超過週五。  

4、請維持室內清潔，尿布請放置於垃圾筒內。  

5、請隨時注意寶寶安全，切不可單獨將寶寶放置於處理臺上，以  

   防寶寶跌傷。  

6、離去時，請告知健康中心護理師；清點用物後，請登記離去時 

   間。  

7、本校為鼓勵哺餵母乳，特設置哺(集)乳室，感謝您的惠顧，希 

   望您滿意我們的服務。 

8、如遇緊急狀況時，請輕壓「緊急呼叫鈴」以尋求協助。 

 

 

 

 

 



 

  
  哺(集)乳室使用登記表 

 

 

使用者姓名 使用日期 進入時間 結束時間 備註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
